
基隆市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服務品質管控及輔導計畫 
110.04 訂定 
111.03 修訂 
113.03 修訂 

一、 因應「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實施，為提升社區整合服務

中心(A)單位服務品質，並提升其量能，特訂定本服務品質管控及

輔導計畫。 

二、 查核對象：基隆市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以下簡稱 A單

位)。 

三、 查核方式及內容： 

(一) 申報服務費用案件審查 

1. 當月申報 AA01之案件： 

(1) 抽查紀錄是否符合「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及本市

作業須知內容之規定。 

(2) 抽查「出院銜接評估」個案及擬定照顧計畫當下尚未完成

AA01申報紀錄登打或紀錄內容有誤者。 

2. 當月申報 AA02之案件： 

(1) 抽查紀錄是否符合「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及本市

作業須知內容之規定。 

(2) 每月抽查在案量至少 1%，若 A單位派案之長照服務特約單

位(以下簡稱 B單位)為同一或關聯單位者，則抽查在案量

2%。 

(二) 電話抽查：新特約者，自派案起次月，應接受電話抽查。每

月進行滿意度調查，並詳實紀錄及造冊管理，調查名單包

含： 

1. 照顧管理專員提供當月 2位複評，且有使用長照給支付服務

之個案。 

2. 各單位當月申報初評案抽 4案(如僅有一位個管則抽 2案)。

若為停止派案之單位，則以「重新擬定 AA01」之個案進行

抽選。 



(三) 時效、人力規範及公開資料查核：新特約者，自派案起次

月，應接受查核。每月抽查在案量至少 1%，若 A單位派案之

B單位為同一或關聯單位者，則抽查在案量 2%，抽查內容如

下： 

1. 照顧計畫經照顧管理專員核定後，2天內派案予 B單位。 

2. A單位訪案及計畫擬定時效 3天內備註。 

3. A單位照會服務單位後第 1次服務輸送到達時效為 7天內，

若 B單位逾 3天未回復照會，單位應落實追蹤或改派機制。 

4. AA01及 AA02照顧組合申報應符合「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

付辦法」規定。 

5. 每月於期限內繳交核銷資料、相關業務報表及完成系統資料

登打。 

6. 符合衛生福利部建議個案管理員人力配置，專任人員個案管

理數為 120人，上限為 150人，兼任人員以專任人員個案管

理數折半計。 

7. A單位之系統帳號使用者應符合實際 A個管人員。 

8. 每月更新公告之派案量資訊。 
備註：以周一至五（含國定假日）計算。 

(四) 照顧計畫擬定品質管控： 

由照顧管理專員逐案審查，有下列情形者，於每月 A單位行

政聯繫會議進行報告，予以單位陳述意見機會，經確認後就

異常情形造冊列管，必要時請該單位提出相應改善方案及策

進作為： 

1. 服務項目無針對個案問題清單內容提供協助，且無相關說

明。 

2. 復能目標不合宜或期程設定錯誤。 

3. 核定項目與中央規範不符，如聘有外籍看護工之個案，核定

照顧服務等情形。 

4. 如有未盡其他異常情形，將依每月 A單位行政聯繫會議討論

結果為主。  



 

(五) 實地查核：新特約者，自特約之日起滿半年者，應接受實地

查核。每半年一次抽查在案量至少 1%，若派案之 B單位為同

一或關聯單位者，則抽查在案量 2%，抽查內容如下： 

1. 符合衛生福利部評鑑指標要求至少每六個月家訪一次，當月

無家訪亦需電訪，並留有相關完整記錄。 

2. 意外事件、申訴案件或經本局通知滿意度調查有待改善事

項，需留存相關處理紀錄。(此項查核為所有處理中申訴案

或改善事項) 

3. 所派之 B單位應有留存與 A單位簽訂之合作意向書。 

4. 應留有與個案簽訂之服務確認單。 

5. 核備本局之教育訓練計畫，應留有課程相關佐證資料，如簽

到表、講義及照片等。 

6. 前次實地查核及每月線上查核之異常情形，應落實改善措

施，或依照建議事項執行。 

四、 抽查結果未通過之項目，本局通知限期改善，若連續兩次或累積

三次無於期限內回復或補正者，於每月 A單位行政聯繫會議進行

缺失報告，以作為特約存續之依據，並依「基隆市社區整體照顧

服務體系計畫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契約書」相關規定辦理： 

(一) 個案方面：3天內回復本局處理情形或提出相關改善措施。 

(二) 行政文書方面：3天內(工作日)攜帶佐證資料至本中心進行補

正審查，或於系統、網站等進行更新。 

五、 相關計畫內容，如有未盡事宜，視實際情況修訂之。 



基隆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Ａ單位滿意度調查 

區別：        區                          調查方式：□電訪□家訪□其他                

案主：      （□初評□出備□複評）           調查日期：    年    月    日 

受訪者：          （□本人□關係：       □是□非為主要照顧者） 

A單位：                            個案管理員：               

項     目 內 容 

1. 個案管理員 

聯繫狀況 

□15分-個案管理員主動聯繫案家，並留有聯繫方式。 

-進行家/院訪時，事先與案家約定訪視時間，並準時抵達。 

□10分-個案管理員主動聯繫案家，但未留下聯繫方式。 

□5分-個案管理員未留聯繫方式，且進行家/院訪時，無事先約好時間。 

2. 服務內容 

解說 

□15分-經個案管理員說明後，清楚了解使用之服務內容。 

□10分-經個案管理員說明後，大部分服務內容尚可了解。 

□5分-經個案管理員說明後，仍不清楚服務內容。 

3. 個案管理員 

服務滿意度 

□15分-個案管理員服務態度與案家互動感到非常滿意。 

□10分-個案管理員服務態度與案家互動感到普通。 

□5分-個案管理員服務態度與案家互動感到非常不滿意。 

4. 照顧計畫 

安排滿意度 

□15分-個案管理員依個案或案家實際情形，主動提出並調整服務項目。 

□10分-個案管理員未能即時依個案或案家需求，安排調整服務項目。 

□5分-個案管理員未能依個案或案家需求，安排合適服務項目。 

5. 追蹤服務使

用情形 

□15分-每月至少一次接獲個案管理員的聯繫，且適時給予個案或案家相

應資源。 

□10分-不定期接獲個案管理員的聯繫。 

□5分-未曾接獲個案管理員關心，須由個案或案家主動聯繫。 

6. 個案管理員

處理問題之

情形 

□15分-當個案或案家反映服務問題或出現異常狀況時，個案管理員處理

態度積極並有效解決。 

□10分-當個案或案家反映服務問題或出現異常狀況時，未及時處理且需

經多次提醒才改善問題。 

□5分-當個案或案家反映服務問題或出現異常狀況時，完全不予以處理。 

7. 整體評價 
由受訪者自行意見陳述，並就本服務結果依滿意程度低至高給予 0-10分 

意見：□0 □1 □2 □3 □4 □5 □6 □7 □8 □9 □10分 

建議事項：□無  □有                                                                                    

總 分        分 

調查結果 
後續處理情形 

□無需改善事項 
□需增進 A單位個管員專業度/服務態度，並通知業務承辦人。 
   (總分 75 分以下) 
□其他                                          

查核人員：      登錄人員：         督導：        單位主管： 

附件一 



基隆市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 

時效、人力規範及公開資料查核表 

A單位：                  個管量：     案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派案之 B單位是否為 A單位同一或關聯單位：□是□否    此次抽查個案數：     案 

查 核 項 目 結 果 說 明 事 項 

一、 個案部分： 

1. 是否於照顧計畫核定後 2天內進行派案 

   □是 □否，不合格   案，其中案家因素  案 

2. 訪案及計畫擬定時效於 3天內  

   □是 □否，不合格   案，其中案家因素  案 

3. 照會服務單位後第 1次服務輸送到達時效為 7

天內。 

   □是 □否，不合格   案，其中案家因素  案 

 

□全部符合 

□部分符合 

□皆不符合 

 

二、 行政文書部分： 

1. AA01及 AA02照顧組合申報是否符合「長期照

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是 □否 

2. 是否於期限內繳交核銷資料、相關業務報表及

完成系統資料登打 □是 □否 

3. 是否已達個管案量上限 □是 □否 

4. 系統帳號使用者是否皆為實際 A個管人員 

   □是 □否 

5. 是否定期更新公告 B單位派案量資訊  

   □是 □否 

 

□全部符合 

□部分符合 

□皆不符合 

 
AA01： 

__月__日查核不符合    件 

已完成修正    件 

AA02： 

__月__日查核不符合    件 

已完成修正    件 

 

查核結果：  

個案部分：□通過  

          □未通過，請於     前回復本局處理情形或相關改善措施。 

          □其他建議事項：                     

行政文書部分：□通過  

              □未通過，請於     前攜帶佐證資料至本中心進行補正審查，或於系統、

網站等進行更新。 

              □其他建議事項：                         

查核人員：                                       單位簽名： 

---------------------------------------------------------------------------------------------------------------------------------- 

◆回復及補正執行狀況： 

個案部分：□已回復 □未處理，此為第   次 

行政文書部分：□資料已修正 □未處理，此為第   次 

單位簽名： 

查核人員：             督導：               單位主管： 

附件二 



基隆市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實地查核表 

A單位：                  個管量：     案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派案之 B單位是否為 A單位同一或關聯單位：□是□否    此次抽查個案數：     案 

將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長照特約標誌，懸掛或張貼於明顯處所：□是□否 

查 核 項 目 結 果 說 明 事 項 

一、 個案部分： 

1. 個案紀錄是否符合評鑑規定家訪及電訪頻率 

   □是 □否 

2. 意外事件、申訴案件或經本局通知滿意度調查有

待改善事項是否留存相關處理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全部符合 

□部分符合 

□皆不符合 

 
紀錄頻率不符合：   件 

意外事件：   件 

申訴案件：   件 

滿意度調查待改善：   件 

二、 行政文書部分： 

1. 所派之 B單位是否皆已簽訂合作意向書  

   □是 □否，不合格   件 

2. 是否皆與個案簽訂服務確認單  

   □是 □否，不合格   件 

3. 教育訓練計畫是否有相關佐證資料 

   □是 □否，已辦理___場，待補件___場 

4. 擬定 C據點轉介合作機制 

   □是 □否，成功轉介   案 

5. 是否落實輪派機制並統計派案情形或失敗原因等 

   □是 □否 

 

□全部符合 

□部分符合 

□皆不符合 

 

三、 前次實地查核/每月線上查核部分： 

1. 前次實地查核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有，已改善 □有，尚未改善 □無 

2. 線上查核改善措施執行情形(統計___月~___月) 

□有，已改善 □有，尚未改善 □無 

 

□全部符合 

□部分符合 

□皆不符合 

 

查核結果：  

個案部分：□通過  

          □未通過，請於     前回復本局處理情形或相關改善措施 

          □其他建議事項：                     

行政文書部分：□通過  

              □未通過，請於     前攜帶佐證資料至本中心進行補正審查 

              □其他建議事項：                        

前次查核/每月線上查核部分：□通過  

                           □未通過，請於     前回復本局處理情形或相關改善措施 

                           □其他建議事項：                        

 

查核人員：                                       單位簽名： 

 

 

附件三 



◆回復及補正執行狀況： 

個案部分：□已回復 □未處理，此為第   次 

行政文書部分：□資料已補齊 □未處理，此為第   次 

單位簽名： 

查核人員：             督導：               單位主管： 

 


